
楞伽經 101.08.29-18 

 

難陀二分 

   有漏識自體生時 

   皆似所緣 能緣相見 

   彼相應法應知亦爾 

   似所緣相 說名相分 

   似能緣相 說名見分 

   <<攝大乘論>>唯二依他性 

   <<厚嚴經>>一切唯有覺 所覺義皆無 

             能覺所覺分 各自然而轉 

   相分與見分   俱依他法 

                同一種子 

 

護法四分 

   援相分例自證分 

   自證分不可無能緣者 

   能量必有其量果 

     相分無緣慮作用 

     見分唯緣相分 

         是外緣的作用 

     證自證分唯緣自證分 

   <<厚嚴經>> 

    眾生心二性 內外一切分 

    所取能取纏 見種種差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陳那三分 

   見相二分必有其所依體 

   能量必有其量果 

   於曾經歷 能自憶心境 

     相分是所緣 

     見分是行相 

     所依自體名自證分(事) 

   <<集量論>> 

   似境相所量 能取相自證 

   即能量及果 此三體無別 

 

 

  安慧一分 

   心    所緣－相分 

         能緣－自證分 

                  外緣用－見分 

                  內緣用－證自證分 

   <<楞伽經>> 

   由自心執著 心似外境轉 

   彼所見非有 是故說唯心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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